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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６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已完成对离职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持有

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

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议。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股

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

并刊登《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１０５

人，授予

价格

６．８９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汤泓涛以及杨书林、沈振华和罗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

万股、

１０

万股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完成

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２８

人，授予价格

５．７４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李小勇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王朋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５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２５

，

９４９

股，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规定进行回购注

销。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６．８９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９６７６３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９８８６７２

股。 ”依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中（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中的规定：“若限制性

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

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的规定，故此次回

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４．０６

元

／

股，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五人支付回

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９１６３７０

元。

同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１４７．３５３８

万元。 公司股份

总数为

３５１４７．３５３８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为普通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刊登了《减资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完成了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２５

，

９４９

股的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张明玉先生、上官晓文女士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

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

宁得宝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一致同意对此部分限制性股票按照《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中对回购的价格约定，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支付回购价款

共计人民币

９１６

，

３７０

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经核查，公司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经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四、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中（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及“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中（一）回

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中的规定，将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２２５９４９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４．０６

元

／

股。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

合相关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上述监事会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四、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

价格的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外，公司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已离职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２５

，

９４９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的

０．０６４２％

。 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

宁得宝支付回购价款为人民币

９１６

，

３７０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１

，

６５４

，

５９７ ５４．４９％ －２２５

，

９４９ １９１

，

４２８

，

６４８ ５４．４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１

，

４５５

，

９４８ ４０．２２％ －２２５

，

９４９ １４１

，

２２９

，

９９９ ４０．１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１

，

４５５

，

９４８ ４０．２２％ －２２５

，

９４９ １４１

，

２２９

，

９９９ ４０．１８％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５０

，

１９８

，

６４９ １４．２７％ ０ ５０

，

１９８

，

６４９ １４．２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０４４

，

８９０ ４５．５１％ ０ １６０

，

０４４

，

８９０ ４５．５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

，

０４４

，

８９０ ４５．５１％ ０ １６０

，

０４４

，

８９０ ４５．５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１

，

６９９

，

４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５

，

９４９ ３５１

，

４７３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９１

号文批

准，原定募集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我司根据基金募集情况及相关规定，经与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同意，并经请示证监会后，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等媒体上的刊登了《关于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根据《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以及目前本基金的最新的认购和市场情况，经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销

售代理机构协商同意，本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提前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咨询相

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草案）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现金宝场内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８５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现金宝场内

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

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宝

Ａ

广发宝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８５８ ５１９８５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７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

，

７６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４１２

，

５２２

，

８００．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３５

，

５５０．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４１

，

２５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

，

５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１

，

２５５

，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注：（

１

）认购期间，根据“上证基金通”业务规则，委托交易系统和注册登记系统将以

１．００

元面值揭示认

购价格和计算认购份额。 在基金合同生效当日，注册登记机构将投资者已认购到的基金份额切换为按

０．０１

元面值计算的基金份额。 本次募集认购总金额（含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１

，

４１２

，

５５８

，

３５０．００

元，按照

０．０１

元面值切换份额为

１４１

，

２５５

，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份。

（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

３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的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

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基金相关业务规则， 本基金每日将另行公告可接受的净申

购、累计申购、净赎回及累计赎回申请上限，单一账户每日净申购、累计申购、净赎回及累计赎回申请上限，

以及单笔申购、赎回申请上限，对于超出设定额度上限的申购、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3 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纯债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纯债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１．００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元）

１３

，

５１８

，

７８７．３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０．００３５２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４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

１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０．００３５２

元， 即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０．０３５２

元；（

２

）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０４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

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

（

３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

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

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２

月

４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

（

５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②

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北京

农村商业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渤海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嘉实财富、数米

基金、天天基金、长量基金、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银河证券、国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

证券、国盛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财富证券、东吴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山西证券、渤海证券、光大证券、

国信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长江证券、国海证券、东海证券、中航证券、宏源证券、国联证券、中信证券

（浙江）、广州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东莞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中山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厦门证

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日信证券、信达证券、华融证券、财富里昂证券。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3 年第一次收益分配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７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信用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信用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１．００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元）

５

，

８００

，

１０４．１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０．００６８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７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的第一次分红

注：（

１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０．００６８８

元， 即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０．０６８８

元；（

２

）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０７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

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

（

３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

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

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２

月

４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

（

５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②

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安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汉口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

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包商银行、数米基金、长量基金、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银河证券、国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山西证券、渤

海证券、光大证券、国信证券、长江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证券、东莞证券、华鑫证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信达证券、华融证券、

财富里昂证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上海长量等为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量”）签署的开

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海长量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法定代表人 张跃伟 联系人 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４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一）非公开发行审议、审核程序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公告）审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有条件审

核通过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９

号），核准公司向赵美光发行

１０６

，

０６６

，

２５０

股股份、向赵桂香发行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股份、向赵桂媛发行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股份、向刘永峰发行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股股份、向任义国发行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股股份、向马力发行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股股份、向李晓辉发行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股股份、向孟庆国发行

４

，

１３２

，

４５１

股股份

购买相关资产（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号公告）。

（二）股份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已经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锁定期安排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与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及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赵美光及其一致行动人赵桂香、赵桂媛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上市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数量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以所持有的吉隆矿业

的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上述承诺。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１

刘永峰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３．２４％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０

２

任义国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３．２４％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０

３

马力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３．２４％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０

４

李晓辉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３．２４％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０

５

孟庆国

４

，

１３２

，

４５１ １．４６％ ４

，

１３２

，

４５１ ０

合计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１４．４２％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０

（四）上述五位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共计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股均处于质押状态，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尚未

收到上述五位股东关于解除股票质押的通知。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１４２

，

７９９

，

１５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１４２

，

７９９

，

１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９９

，

６３７

，

８００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１４０

，

５０３

，

１５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９

，

６３７

，

８００ ４０

，

８６５

，

３５１ １４０

，

５０３

，

１５１

股份总额

／ ２８３

，

３０２

，

３０１ ０ ２８３

，

３０２

，

３０１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2013年 12月 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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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7� � �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6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2013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

日

9:30-11:30,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3

年

12

月

1

日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3

年

12

月

2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辰路

2238

号胜利生物工程园四楼礼堂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翟庆德副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3

人，代表股数

1,100,837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9,232,044

股

的

0.17%

。 另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数

65,789,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9,232,044

股的

10.1335%

，合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24

人，代表股数

66,890,6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9,

232,044

股的

10.3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齐鲁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审议、表决并通过的提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银行贷款互相担保的提案（赞成票

66,168,884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8.92％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721,800

股；其中网络赞成票

65,068,047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98.90％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721,800

股）。

提案内容见公司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3-032

号专项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庆新、陈凯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

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规定，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决定自

2013

年

12

月

2

日起， 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新南洋 （股票代码：

600661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调整价格为

12.18

元。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

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咨询相关情

况。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3-54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在接到控股股东关于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通知后，申请办理了停牌手续。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13

日开市时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并于

8

月

20

日、

8

月

27

日、

9

月

3

日和

9

月

10

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2013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并于

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11

月

12

日发布了 《临时停牌公告》。

2013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11

月

25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交易双方就相关资产已基本确定

了初步的预估值，并会同中介机构就本次交易协议条款内容进行了协商。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华财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通华财富从

2013

年

12

月

5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截至该日所

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ETF

基金及注册登记在中国证券注册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基金除外）。 投资

者可以通过通华财富的相关销售网点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等业务。

一、重要提示

1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A

类后端、工银全球股票、工银全球精选股票、工银

7

天理财债券、工银

14

天理

财债券发起、工银

60

天理财债券、工银信用纯债一年定开债券、工银信用纯债两年定开债券与其他基金之

间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2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A

、

B

类之间、工银信用添利债券

A

、

B

类之间、工银双利债券

A

、

B

类之间、工银添

颐债券

A

、

B

类、工银信用纯债

A

、

B

类、工银

7

天理财债券

A

、

B

类之间、工银

14

天理财债券发起

A

、

B

类之

间暂未开通转换业务、工银

60

天理财债券

A

、

B

类、工银产业债

A

、

B

类之间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投资者办理转换业务的规则请参照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3

、费率优惠详细规则以通华财富或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4

、投资者通过通华财富办理开立及注销交易账户、冻结、解冻、转托管、非交易过户、客户资料查询等

业务，相关收费规定按照代销机构规定执行。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61766900

通华财富官网

: www.tonghuafund.cn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 -075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进展情况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宋都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201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

2013

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宋都股份为全资

子公司南京南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南郡

"

）提供融资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

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及

2013

年

11

月

2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上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宋都股份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了相关《保证合

同》，为南京南郡履行主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合同内容如下：

1

、 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

、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整及利息等。

3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426,112.125

万元，占本公司

2013

年

9

月末未经审

计净资产的

192.23%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不存在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而应承担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3-059

A股代码:600036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许善达董事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到《深圳银监局关于招商银行许善达任职资格的批复》（深银监复

[2013] 358

号），许善达先生

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核准。 根据以上批复及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许善达先生

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

核准日

2013

年

11

月

27

日起生效，至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许善达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司

2013

年

5

月

1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阎兰女士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的任期至

2013

年

11

月

27

日止。 阎兰女

士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谨此就阎兰女士在任职

期间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日


